
 

 

 

 

 

 

 

 

上电学〔2020〕62 号 

 

 

上海电力大学 

关于发布《上海电力大学学生宿舍管理制度》

的通知 

 

各相关职能部门、二级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学生宿舍的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工作，为广大

学生营造和谐的学习、生活环境，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根据教育

部《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学校在

《上海电力大学学生生活园区管理制度》基础上，制定了《上海

电力大学学生宿舍管理制度》，经 2020 年 7月 2 日学工例会审议

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上海电力大学学生宿舍管理制度 

 

 

                                   上海电力大学 

2020 年 8月 6 日 

 

 

 

 

 

 

 

 

 

 

 

 

 

 

 

 

 

 

 

 

 

 

 

 

 

 



上海电力大学学生宿舍管理制度 

（2020 年 8月修订） 

宿舍是学生集体居住的公共区域，是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和

交往的主要场所，是学生素质拓展、成长锻炼的重要舞台，是和

谐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进一步加强学生宿舍思想政治教育

与管理工作，为广大学生营造和谐的学习、生活环境，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特制定本制度。本制度适用于我校本科生、预科生。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指导思想 

学生宿舍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理想

信念教育为核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养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努力做到“服务育人、管理育人、

环境育人”，积极推进和谐校园建设。  

第二条  基本原则 

学生宿舍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工作要坚持教育、管理和服务

相结合的原则。要紧紧围绕“育人”的中心任务，以教育为目的，

管理为手段，服务为抓手，将教育、管理和服务有机结合、相互



促进，实现育人目标。坚持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原则，充分调动

学生参与宿舍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

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能力得到充分发展。 

第二章  学生宿舍的管理 

第三条  入宿 

1.学生宿舍由学校统一管理安排，学生必须按指定的宿舍入

住。学生如需调换宿舍，应由本人提出申请，经学院审核、并报

大学生园区教育服务中心批准后，方可调换。  

2.学生寝室按学校规定，配备生活基本设施设备且按照统一

形式放置，不得擅自挪用学校其他地方的设施设备破坏寝室的标

准格局。 

3.学生临时借用宿舍钥匙必须凭本人有效证件到值班室办

理借用手续，丢失钥匙要及时上报宿舍管理部门，并凭本人有效

证件，交款后补配。因特殊原因确需调换门锁的，须报宿舍管理

部门批准、备案，费用学生自理。临港校区学生丢失一卡通要及

时上报宿舍管理部门，并凭本人有效证件至相关部门补办后到值

班室办理门禁系统开通手续。 

4.住宿费每学年开学初缴纳一次。学生因退学、转学、休学

等学籍变动而退宿时，已收取的住宿费退费标准根据校财务处相

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作息  

1.学生社区的晚间熄灯时间： 

周日-周四 周五、周六 

23：00 24：00 

（注：在每学期末学校统一安排的考试周，实行不间断供电） 

2.住宿学生应自觉遵守学校的作息制度，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熄灯后，应保持安静，以免影响其他同学的休息，不得无理

要求延迟熄灯时间；在熄灯的同时，由宿舍管理员关闭宿舍楼大

门，不间断供电期间 24:00关闭宿舍楼大门。  

3.学生必须在规定的宿舍楼大门关闭时间之前回到宿舍，在

规定时间后归来的，应向宿舍管理员出示本人有效证件，说明原

因并按规定登记。对于无特殊原因而经常在规定时间后归来的学

生，宿舍管理员有责任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及时向大学生园区

教育服务中心及相关学院反映情况。  

第五条  安全  

1.为保证学生宿舍用电安全，学生宿舍严禁带入容易引发事

故的电炉、电热褥、电热棒、电吹风、电热锅以及其他可能带来

安全隐患的电器。 

2.凡使用交流电的电器都不准放在床上使用，违者作违章用

电处理。  



3.保卫部门和宿舍管理部门人员在检查宿舍安全时，一旦发

现宿舍电表运转异常，有权关闭电闸，并没收违章电器。  

4.爱护宿舍楼内各类消防器材和设施，禁止挪用、损坏消防

器材和设施。严禁学生在宿舍内私拉、私接电线，严禁从楼内应

急灯上私拉、私接电线。  

5.严禁在宿舍内使用明火（如焚烧纸张和杂物，使用酒精炉、

蜡烛等）。  

6.严禁将易燃、易爆、易腐蚀、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带

入和存放宿舍。  

7.为保证公共卫生安全，严禁在宿舍楼内饲养宠物。 

8.学生宿舍区域是禁烟区，严禁在宿舍楼内吸烟。 

9.学生住宿期间应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和现金；放假

期间，请学生带走个人贵重物品。  

10.严格执行值班室会客制度，学生宿舍不准会客。正常履

行公务、检查宿舍卫生人员须佩带有效证件出入学生宿舍，外来

人员不得进入学生宿舍。 

第六条  用电管理 

1.宿舍用电实行预付费方式。  

2.寝室电费由寝室内成员共同商议承担方式。  

第七条   退宿 



1.按照学校确定的毕业生离校日期安排，由宿舍管理相关部

门为毕业生办理离校退宿手续。  

2.对在毕业学年延长修读年限的学生，如学校住宿资源紧

张，原则上学校不再安排住宿。  

3.毕业生应在学校规定的离校期内迁出宿舍。未在规定期限

内搬离的物品，将作无主物处置。  

4.毕业生因特殊原因需延长住宿的，应由本人提出书面申

请，经学院证明、学生处同意，到大学生园区教育服务中心办理

相关手续，并服从统一安排。  

5.毕业生在办理离校退宿过程中，接受宿舍管理相关部门工

作人员对宿舍内的家具、门窗玻璃、门锁、灯具、水电等设施的

验收，如有丢失、损坏的，须照价赔偿。 

6.提倡文明离校。毕业生在离开宿舍时，应保持宿舍内的干

净整洁。  

7.因退学、转学、休学等原因退宿时，凭学生处出具的证明

到大学生园区教育服务中心办理相关退宿手续，未按规定办理退

宿手续，学校有权处置其个人物品。  

8.学生办理走读需退宿的，请参照《上海电力大学学生校外

住宿管理办法》进行办理。  

第三章  学生宿舍行为规范 



第八条  爱护公共财物。妥善使用和爱护宿舍内水电设施、

门窗、家具、灯具、电话设施等公物；寝室调整或离校时，必须

保持室内各种物件和设施的整洁、齐全、完好；严禁在寝室及走

廊上乱涂乱画。  

第九条  节约用水用电。离开宿舍时，关闭水电。  

第十条  保持宿舍环境的清洁卫生，自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和垃圾分类投放习惯，严格按照《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和学校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管理规定和标准做好日常生活垃圾

分类投放。宿舍内不得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不乱泼水，

不将饭菜倒在水槽里，不向窗外乱扔杂物，不在墙面乱涂乱画乱

张贴。  

第十一条  自觉遵守生活作息制度。熄灯后保持安静，不大

声喧哗，不打闹、嬉戏及进行打牌、打球等影响他人学习、休息

的娱乐活动。  

第十二条  自觉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加强安全防范意识，管

好自己物品，特别是贵重物品及现金，做到人离公寓（宿舍）要

关好门窗和关闭电源、拔掉电源插头；如发生失窃等，请及时报

告校保卫处及管理人员，学校有责任帮助查找，但无义务对失窃

财务进行赔偿。  

第十三条  自觉维护宿舍的生活秩序。不在宿舍楼内打球、



踢球、溜冰等；在公寓楼内组织的集体活动需经大学生园区教育

服务中心批准。  

第十四条  积极参与学生宿舍文化建设。增强自我管理意

识，自觉遵守规章制度，服从工作人员的安排和检查，有义务参

加宿舍楼内的各项活动；构建学生宿舍和谐人际关系，形成积极

向上、和谐健康的学生宿舍文化氛围。  

第十五条  提倡健康文明生活。学生在宿舍内不得有酗酒、

打架斗殴、赌博、吸毒、传播、复制、贩卖非法书刊和音像制品

等违法行为；不得参与非法传销和进行邪教、封建迷信等活动；

不得从事或者参与有损大学生形象、有悖社会公序习俗的活动。  

第十六条  行为举止要文明礼貌。要从礼仪规范等身边事做

起，着力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习惯；学校老师、检修

或卫生检查人员来到宿舍时，要主动开门，礼貌回答有关问题；

同学之间要互帮互助，相互关心，形成团结友爱的良好氛围。  

第十七条  未经学校有关部门批准，任何学生及单位、团体

不得在宿舍内从事经营性活动及收费性服务活动。 

第十八条   违章处理 

1.凡违反宿舍用电规定，私自带入或使用违章电器、私拉私

接电线等，一经查实即予以没收，给予违纪警告单，通报学院，

同时取消该宿舍本学期各类文明寝室的评选资格，并参照《上海



电力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进行违纪处理，同一学生累计两次

发现私自将违章电器带入宿舍，视作违规用电进行违纪处理。  

2.学生宿舍禁止一切窃电行为，窃电者除补交电费外，参照

《上海电力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按违规用电进行违纪处理。  

3.凡违反宿舍安全规定导致火情火灾、用电事故等的，由违

纪学生承担一切责任，并参照《上海电力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

进行违纪处理。  

4.学生故意损坏家具、门窗、玻璃、门锁、灯具、水电设施

和宿舍楼公共设施的，应照价赔偿，并参照《上海电力大学学生

违纪处分规定》进行违纪处理。  

5.学生在宿舍楼内有吸烟行为，一经确认，给予通报批评；

累计出现两次及以上该行为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6. 凡违反《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和学校关于生活垃

圾分类的管理规定和标准，没有做到日常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

参照《上海电力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进行违纪处理，触犯法

律规定的依法处理。 

7.其他违反本管理制度的行为，参照《上海电力大学学生违

纪处分规定》进行违纪处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大学生园区教育服务中心根据本制度另行制定



相关实施细则。 

第二十条  本制度经校学生工作例会讨论通过，自颁布之日

起实施，原《上海电力大学学生生活园区管理制度》同时废止。

其他未尽事宜，参照《上海电力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由学生工作部（处）、后勤管理处负责解

释。 

 

 

 

 

 

 

 

 

 

 

抄送：财务处，保卫处，能源与机械工程学院，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电

气工程学院，自动化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电子与信息工程

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数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国际交流学院。                  

上海电力大学学生工作部（处）、后勤管理处     2020年 8月 11日印发              


